
富民瑞祥石灰厂富民县永定镇麦竜村委会麦竜箐石灰

岩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

1、矿山为延续矿山，前言中应明确原矿山是否编制过合编方案，规

划执行及资金存储情况等需说明。

2、报告表矿山生产服务年限不准确，矿山生产服务年限不是编制年

限。

3、复垦率偏低，设施用地比例偏高。

4、矿山基本情况应说明是否涉及生态红线、公益林、天然林等明令

禁止开采动工区。

5、水文部分主要论述矿山及周边的水系即可，不需要对富民县的水

系进行论述。

6、水系图比例尺过小，不能反映可为矿山复垦提供水源的水系，重

点需说明经过矿山及周边的箐沟是否有水可供矿山复垦及植被恢复

提供水源。

7、地质构造论述评估区范围即可，不需要对大范围的区域地质构造

作更多论述。

8、矿山开采现状未严格按照开发利用方案进行开采，需明确应严格

按照开发利用方案分台放坡开采，否则需增加分台放坡的边坡治理费。

9、社会经济状况状况时间已是 14年前的，不合理，需采用最新数据。



10、矿山排土场设置不够合理，应尽量设置在采空区中，避免造成新

的土地损毁，同时就现排土场设置是否经过专项排土场设计，矿山地

质环境评估应加强对排土场堆放的安全性、合理性进行评估。

11、损毁单元应明细各项计算土地损毁面积的参数，如露天采场，矿

山道路等单元应明确面积计算的依据。

12、缺排土场，原矿山剥离表土堆放在何处，损毁面积计算不足。

13、复垦方向的确定应结合矿山周边的地类合理确定复垦地类，建议

将复垦耕地复垦为园地。

14、如不复垦为耕地，矿山道路是否需要保留，可以全部复垦，仅保

留挡墙等设施用地。

15、树种选择应选择具有后续利用价值的树种或景观树种，不应都种

植旱冬瓜，藤本植物建议选择耐旱植物，如“酸浆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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